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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 

108 學年度第 1 次系所主管會議紀錄 

 

開會時間：107 年 8 月 13 日（星期二）中午 12 時 10 分 

開會地點：理工大樓 A16-313 會議室 

主 持 人：章定遠院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簡麗純 

出 席 者：許芳文副院長、林仁彥主任、余昌峰主任、李瑜章主任、洪敏勝主

任、陳建元主任、許政穆主任、張烔堡主任 

請 假 者：謝奇文主任 

列 席 者：蘇炯武教授、邱志義教授 

 

壹、 院長報告： 

一、本院劉靜儀小姐擬將聘用至 108 年 10 月 31 日止。 

二、科技部補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試辦方案，學校要院、系提供

配合款，若院提供配合款補助時，將請其協助推廣人工智慧計畫。 

三、本人將於 108 年 8 月 23 日拜訪一原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林國村總裁，討

論合作事宜。 

 

貳、 報告事項： 

一、依據研究發展處 108 年 8 月 7 日通知，本校訂於 108 年 10 月 16 日(三)於蘭

潭國際交流學園舉行 100 週年校慶研發成果發表會，請各學院、中心協助

推薦所屬 107 學年之「研發成果亮點」，每項成果亮點填寫 1張推薦表（附

件資料第 1-2頁）。本院業於 8月 8日轉傳通知，請各系於 8月 21日前將

推薦表送院彙整。敬請與會主管轉知所屬教師，並推薦教師參展。 

二、依據本校人事室 108 年 8 月 1 日函通知，為辦理本校 108 年度績優兼任行

政工作教師及職員選拔，請各一級單位主管主動推薦參選人員 1 至 2 名(附

件資料第 3-8 頁)。本院業於 8 月 6 日轉傳通知，請各系得推薦績優兼任行

政工作教師及職員各 1 名，提送本會推舉。 

 

參、 蘇炯武教授報告：石川工業高等專門學校簽訂 MOU 及參訪概況簡報。 

主席裁示： IFE13 (International Forum of Ecotechnology 2019, Taiwan)活動舉

辦，院將依例予經費補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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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邱志義教授報告：本院主辦今年度本校與日本香川大學姊妹校學術交流研

討會相關事宜。 

主席裁示：兩校學術交流會議，若僅為本院系所教師參與，則每系推派 2 位教

師進行學術交流報告；若與農學院共同參與，則每系推派 1 位教師

進行學術交流報告。 

 

伍、 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 

案由：本院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日間部跨院（系）微積分、物理類與化學類基

礎必修實驗課程，教學助理申請案初審作業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教務處教學發展組 108 年 7 月 17 日通知辦理。(附件資料第 9 頁) 

二、 本院申請如下： 

（一）應數系微積分申請教學獎助生之課程 17 門。 

（二）電物系物理類跨院(系)基礎必修實驗課，申請教學助理之課程 4 門。 

（三）應化系化學類跨院(系)基礎必修實驗課，申請教學助理之課程 14 門。 

三、 各系初審彙總表如附件資料第 10-16 頁，教師申請表件於會場中傳閱。 

決議：  

一、 本案照案通過。 

二、 有關教學助理補助案，建議回復普通物理課程及普通化學課程之教學助

理補助。 

三、 建議實驗課教學助理，若經費允許請同意每門課程可增加至 2 名。 

 

提案二 

案由：推薦 108 年度績優兼任行政工作教師及職員候選人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人事室 108 年 8 月 1 日嘉大人字第 1089003514 號函辦理。(附件資

料第 3-8 頁) 

二、 依本校績優兼任行政工作教師及職員選拔要點第 3 點規定：教師兼任本

校行政工作連續三年以上，職員在本校連續服務滿三年以上，且上一年

度(教師為上一學年度)具有下列各款事蹟之一者，得被選拔為本校績優

兼任行政工作教師及職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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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廉潔自持，不受利誘，有具體事實，足資表揚。 

（二）熱心公益，主動察覺民眾急難，適時給予協助，事蹟顯著。 

（三）持續參與社會服務，獲得高度肯定，提升本校形象。 

（四）主動積極，戮力從公，行為及工作上有特殊優良表現，且服務態度

優良。 

（五）對經辦業務，能針對時弊，提出重大革新措施，經採行確具成效。 

（六）對上級交付之重要工作，能克服困難，圓滿達成任務。 

（七）辦理本校師生服務業務，工作績效特優且服務態度良好。 

（八）將品質活動(如顧客滿意、專案管理等)落實於行政工作，並具有創新

突破性作為，提升本校服務品質。 

（九）其他特殊優良事蹟，足為本校同仁表率。 

三、 推薦人選服務年資計算至 108 年 7 月底，且 107 年度(教師為 107 學年度)

應具有前項所列優良事蹟。教師兼任行政工作 3 年以上，但於 108 年 1

月底卸任者，仍得由原任職之一級單位主管予以推薦。各單位遴薦人員

如有 2 名以上者，請於推薦表「推薦順序」欄註明優先順序，以作為審

議時參考。另，最近 3 年年終考績曾列乙等以下或年終考評曾列貳等以

下、曾受刑事處分、懲戒處分、不予加薪或平時考核受申誡以上之處分

者，不得推薦為候選人。 

四、 本院業於 108 年 8 月 6 日通知，請各系於 8 月 12 日前得推薦兼任行政

教師 1 名及職員 1 名候選人送本會推舉。至截止日止，院系推舉候選人

人選： 

（一）理工學院推薦自動化研究中心黃文祿主任及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林文

進技士（105-107年年終考評甲等）。 

（二）電子物理學系推薦許芳文副院長。 

（三）資訊工程學系推薦盧天麒副教授(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至 107 學年度

第 1 學期任資工系主任)及李菽豐專案組員（105-107 年年終考評壹

等）。 

五、 請討論本院推薦 108 年度績優兼任行政工作教師及職員候選人案。 

決議：  

一、 經出席主管討論後決定以順位法進行投票，所得順位計分加總，得分數

最低的前 2 名，推薦參加本校 108 年度績優兼任行政工作教師及職員選

拔。 

二、 本案會議應出席人員 10 人，實際出席 9 人（電機系謝奇文主任主持系

務會議請假），投票 7 人（院長及副院長主動迴避投票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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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投票結果：(略)。 

四、 推薦第 1 順位許芳文副院長，第 2 順位盧天麒副教授參加本校 108 年度

績優兼任行政工作教師及職員選拔。 

五、 黃文祿主任、林文進技士、李菽豐專案組員等 3 位頒發獎勵狀以資鼓勵。 

 

陸、 臨時動議： 無。 

 

柒、 散會時間：下午 1 時 20 分。 


